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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通案決議部分：
(一)中華民國10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所列未送院會處理項目，除確有窒礙難行者再協商，依協商結論通過外，其餘均照各委員會審查會議決議通過。至送院會處理項目，協商有結論者，依協商結論通過；協商未獲結論者，交付表決，並依表決結果通過；另黨團協商之凍結內容經併委員會凍結案處理，依協商結論通過者，均不再於宣讀本中一一敘明。 
(二)各委員會審查結果協商結論，均應依通案決議辦理，不再逐一於各單位協商結果敘明。各單位均應切實依通案決議核實分別刪減，惟各委員會審查刪減數如逾通案決議刪減比例，以各委員會審查刪減數為準；未達通案決議刪減比例，則增加減列不足之數。 
(三)鑑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全球疫情持續發展，國際間之各類活動銳減，航空客運亦多數暫停。爰要求10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特種基金，除國家發展委員會及文化部主管（管理）之基金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教育部、科技部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管（管理）基金編列之「大陸地區旅費」及「國外旅費」減列15%，其餘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特種基金編列之「大陸地區旅費」及「國外旅費」，均減列 30%。 
(四)10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國營事業編列「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計畫」2,855 億元，主要投資項目包括電源開發及電力擴充、石油煉製及天然氣產能擴充、擴建供水設施等。然因近年來，國營事業固定資產投資計畫及各項投資建設仍尚有低度利用或閒置情形，究其原因，為其前期規劃作業未盡完善，亦未審慎評估計畫可行性，致使後續執行遇有地方政府反對或環評未過等窘境，導致計畫停辦，且部分計畫亦缺乏辦理之急迫性及必要性。為避免各國營事業投入資金後，因執行欠佳等情形停止辦理，並使其投資得以發揮最大效益，爰要求經濟部、財政部及交通部等國營事業單位分別向立法院經濟、財政、交通等委員會提出改善固定資產建設投資計畫前期報告及閒置或未達經濟效益之投資設備運用情形之檢討報告。 

二、各委員會審查決議部分：
1.近年來台灣大量解僱勞工狀況逐漸增加，107年的全年大量解僱人數高達4,357人，而今（108）年1到8月的大量解僱人數，已經高達 4,550人，該類勞工遭積欠之工資，依「勞動基準法」之規定，應由「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先行墊付，後由勞動部向事業單位追償。惟根據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的統計，目前由「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墊償的總金額，統計到107年為止共計51億8,538萬餘元，有6萬7千餘名勞工獲得工資補償，但截至目前為止，墊償基金的追償金額，只有8億7,715萬餘元，追償率僅只17%，為完善政府保障勞工經濟生活之美意，爰針對積欠工資墊償基金項下「總支出」預算編列 4億7,668萬7千元，凍結200萬元，俟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就加強追討積欠工資、督導雇主於規定期限內償還墊償款，並提出具體檢討方案，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2.有鑑於近 2 年爆發多起重大公司倒閉事件，包含華映公司、遠東航空及祥富水產等知名集團企業先後關廠或歇業，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先行墊付工資之受影響勞工恐達二千多人以上，代墊金額亦為歷年之最。查積欠工資墊償基金自1986年開辦，截至 2019年底，墊付金額已達52億3千萬元，然勞動部累積追回代墊款僅8億8千萬元，追償率不到 17%。為維護基金財務運作穩健，保障勞工權益與生活，勞動部應積極追討墊款呆帳。爰要求勞動部研擬提升追償效能之具體辦法，並於6個月內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就未來之精進作為與追償進度提出書面報告。  


	
配合決議內容辦理。







配合決議內容辦理。





非本基金主管業務。








非本基金主管業務。
















本案勞動部已於109年12月2日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在案，並依立法院109年12月25日台立院議字第1090704613號函同意動支。













1、 為保障勞工生活依存，勞保局本於積欠工資墊償基金設立宗旨，於受理墊償案件時，不因雇主有無財產可追償而影響勞工受墊償之權益，勞保局於墊付後查調事業單位財產目錄、密切追蹤拍賣公告及法院破產裁定等相關資訊，以即時進行強制執行程序或向破產管理人申報債權，及依循法院、破產管理人分配程序辦理相關事宜，確保基金債權。
2、 本案業以勞動部109年11月17日勞局普字第10901800030號函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暨各委員提出書面報告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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